
 

关于审计机构对公司财务报告 

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
 

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财务

审计机构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，对公司

2014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，并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

告（勤信审字【2015】第 1402 号）。 

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

－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》（证监发

[2001]157 号文）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特说明如

下： 

一、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基本情况 

1、2013 年 5 月 20 日，按照青海省政府木里矿区煤炭资

源整合政策要求，公司全资子公司天峻义海能源煤炭经营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峻义海”）将所持聚乎更矿区一露天

煤矿首采区采矿权以零价款转让给青海省木里煤业开发集

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木里煤业”）。2014 年 9 月 11 日木

里煤业与天峻义海签订协议，将聚乎更采矿权的资源及权益

转给天峻义海。截止审计报告签发日，具体转让手续仍在积

极协调中。 

2、2013 年 10 月 23 日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达

《调查通知书》（豫调查通字 1359 号），并对公司立案调查



至今。 

二、注册会计师对该事项的基本意见 

注册会计师认为： 

1、截止审计报告签发日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

案调查工作尚未结束，无法判断立案调查结论对大有能源财

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。 

2、未发现保留事项中涉及的事项存在明显违反会计准

则、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的规定。 

三、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等对该事项的意见 

1、董事会意见：董事会同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(特

殊普通合伙)为公司出具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该报告客

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。董事会将带领管

理层在继续保持天峻义海正常生产经营的同时，积极采取措

施，加大工作力度，争取尽快完善天峻义海采矿权手续，消

除不利影响，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2、管理层意见：认真执行董事会为消除采矿权权属瑕

疵所采取的各项措施，全力做好天峻义海的生产经营工作，

为公司股东创造更大效益。 

四、该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程度 

截止目前，天峻义海除采矿权证外的其它煤炭生产经营

证照已办理齐全、年检正常，矿山在公司的正常管控下持续

经营并享有全部收益，生产经营并未因无采矿证受到影响。 



IL, 1~ J;i-~ -~,&_;it~ ll(iiJ ~ !l-1*.#t~ 

~%~~~&~~~*~~~~~,~~-~~~~~ 

~~~~~*~~~*~~~~~ffi~~~~~~' ~*~ 

A~A~ * 5~ i¥J fi~ 5~ 1t I~ ffi fr r~;~\. ~ , ~ & 5~ i¥J ~- lEfe_J# ~ * ~ 
n, ~ w-1~~- lEfe-J#f1 *~ n &*'-ft~~ m t0-1%J ~!@_, • * 
~~~~~~*~~~~~*¢~fil, ~~~~~~~*ft 

~~~~~&~~~~~~W~~~~~ o ~~~~-~ft 

~ h , JA.?K r~ iw 0 

4~ Jl:~ iJt a}L 


	大有能源董事会对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说明doc
	扫描的文档 (1)



